
広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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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五
百
二
十
七
号

　

介
護
保
険
法
（
平
成
九
年
法
律
第
百
二
十
三
号
）
第
四
十
一
条
第
一
項
の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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よ
っ
て
、
短
期
入
所
生

活
介
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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係
る
指
定
居
宅
サ
ー
ビ
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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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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し
て
次
の
者
を
指
定
し
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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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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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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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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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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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市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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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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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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丁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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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
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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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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広
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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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佐
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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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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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一
丁
目
一
七
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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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成
一
八
年
一
〇

月
一
日

社
会
福
祉
法
人
東

輝
会

庄
原
市
高
野
町
新
市
柏

奥
一
七
七
―
一

短
期
入
所
生
活
介

護
故
郷
ー
高
野

庄
原
市
高
野
町
新
市
柏

奥
一
七
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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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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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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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三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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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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養
護
老
人

ホ
ー
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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た
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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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

尾
道
市
因
島
中
庄
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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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三
〇
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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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
成
一
八
年
一
二

月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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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
会
福
祉
法
人
あ

お
か
げ

尾
道
市
因
島
中
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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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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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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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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